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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规则起草和编写。 

本标准由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排名不分先

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蒋丽刚、毕永贤、孙淑蓉、章志娟、陈斌、钱舒敏、万娟秀。 

本标准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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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润肤膏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美白润肤膏霜的产品分类、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保质期、质量与服务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减轻皮肤表皮色素沉着或有助于皮肤美白增白（仅具有物理遮盖作用的除外）的润肤

膏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296.3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GB/T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3531.1  化妆品通用检验方法 pH值的测定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2731  日用香精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457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QB/T 1684  化妆品检验规则 

QB/T 1685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QB/T 1857  润肤膏霜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T/ZHCA 001—2018  化妆品美白祛斑功效测试方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 

化妆品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MPC） 

3 产品分类 

按乳化类型分为水包油型（o/w型）和油包水型（w/o型）。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美白原料应当有充分的美白科学依据，并经过实验验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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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料要求 

4.2.1 使用的原料应符合《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4.2.2 使用的香精应符合 GB/T 22731的要求。 

4.3 工艺设备 

美白润肤膏霜应以水、美白剂、油脂、乳化剂等原料，经配料、生产、灌装、包装等工艺制得。配

料过程采用精确计量系统，生产过程采用智能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全自动流水线灌装和

包装，实行全程质量监控并可追溯。生产设备和储存容器采用在线清洗(CIP)及在线灭菌(SIP)系统。 

4.4 检测能力 

4.4.1 具有对美白原料及其在美白润肤膏霜中含量的检测能力。 

4.4.2 具有执行 QB/T 1857 润肤膏霜的检测能力。 

4.5 生产环境 

4.5.1 符合化妆品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MPC）要求。 

4.5.2 制膏和灌装环境应符合 GB 50457 十万级洁净车间标准要求。 

4.5.3 工厂污水处理设施应达到符合 GB/T 8978中一级标准排放的要求。 

4.6 安全环保 

建立实施标准化管理体系，应符合GB/T 19001、GB/T 24001、GB/T 28001中规定。 

4.7 特定要求 

产品应取得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理化、微生物学指标、有害物质限值、毒理、功效 

感官、理化、微生物学指标、有害物质限值、毒理、功效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理化、微生物学指标、有害物质限值、毒理、功效要求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水包油型（o/w 型） 油包水型（w/o 型） 

感官 
外观 膏体应细腻，均匀一致（添加不溶性颗粒或不溶粉末的产品除外） 

香气 符合规定香型 

理化 

pH（25℃） 5.0～7.0 － 

耐热 
（45±1）℃保持24h，恢复室温后

膏体无油水分离现象 

（40±1）℃保持24h，恢复室温后

渗油率不应大于3% 

耐寒 （－8±2）℃保持 24 h，恢复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性状差异 

微生物学指标 
菌落总数 

（CFU/g或CFU/m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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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水包油型（o/w 型） 油包水型（w/o 型） 

微生物学指标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CFU/g 或 CFU/ml） 
≤100  

耐热大肠菌群 

（CFU/g 或 CFU/ml）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或 CFU/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 

（CFU/g 或 CFU/ml） 
不得检出 

铅（mg/kg） ≤8  

有害物质限值 

汞（mg/kg） ≤0.5 

砷（mg/kg） ≤2  

镉（mg/kg） ≤5  

二噁烷（mg/kg） ≤30  

石棉（mg/kg） 不得检出 
a
 

甲醇（mg/kg） ≤1000 
b
 

氢醌（mg/kg） 不得检出 

苯酚（mg/kg） 不得检出 

多次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无刺激性 

毒理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未见皮肤变态反应 

皮肤光毒性试验 未见皮肤光毒性 

美白功效 具有美白功效 

功效 美白功效 具有美白功效 

a   
成分中含有滑石粉的需测试石棉。 

b   
成分中乙醇、异丙醇含量之和大于 10%需测试甲醇。 

5.2 净含量 

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5.3 包装外观要求 

应符合QB/T 1685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 

6.1.1 外观 

按QB/T 1857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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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香气 

按QB/T 1857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2 理化 

6.2.1 pH 

按GB/T 13531.1中规定的方法测定（稀释法）。 

6.2.2 耐热（o/w型） 

6.2.2.1 仪器 

恒温培养箱：温控精度±1℃。 

6.2.2.2 操作程序 

预先将恒温培养箱调节到45℃，然后按QB/T 1857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2.3 耐热（w/o型） 

按QB/T 1857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2.4 耐寒 

按QB/T 1857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6.3 微生物学指标 

表2 微生物学指标检测方法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 

水包油型（o/w 型） 油包水型（w/o 型） 

微生物学指标 

菌落总数 

（CFU/g 或 CFU/ml）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微生物检验方法”中 2 进行。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CFU/g 或 CFU/ml）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微生物检验方法” 中 6 进行。 

耐热大肠菌群 

（CFU/g 或 CFU/ml）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微生物检验方法” 中 3 进行。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或 CFU/ml）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微生物检验方法” 中 5 进行。 

铜绿假单胞菌 

（CFU/g 或 CFU/ml）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微生物检验方法” 中 4 进行。 

6.4 有害物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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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有害物质限值检测方法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 

水包油型（o/w 型） 油包水型（w/o 型） 

有害物质限值 

铅（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铅的检验方法第二

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 

汞（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汞的检验方法第一

法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进行。 

砷（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砷的检验方法第一

法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进行。 

镉（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镉的检验方法进行。 

二噁烷（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二噁烷的检验方法

第二法进行。 

石棉（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石棉的检验方法进

行。 

甲醇（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甲醇的检验方法进

行。 

氢醌（mg/kg）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理化检验方法”中氢醌、苯酚的检验

方法第一法 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法进行。 苯酚（mg/kg） 

6.5 毒理 

表4 毒理检测方法 

检验项目 
检测方法 

水包油型（o/w 型） 油包水型（w/o 型） 

毒理 

多次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进

行。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皮肤变态反应试验”进行。 

皮肤光毒性试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皮肤光毒性试验”进行。 

6.6 美白功效 

按T/ZHCA 001—2018进行。 

6.7 净含量 

按JJF 1070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8 包装外观要求 

按QB/T 1685进行检验。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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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及要求 

7.1.1 产品检验分定型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产品经检验合格后应有合格证明。 

7.1.2 新产品上市前应进行定型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5的规定。 

7.1.3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5中的规定。 

7.1.4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5的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主要原料生产商发生改变时；  

b) 化妆品首次投产或停产 3个月以上后恢复生产时；  

c) 生产场所改变时； 

d) 更换主要设备时； 

e) 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 1次； 

f) 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表5 检验分类及要求 

检验项目  定型检验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 

香气 √ √ √ 

pH（25℃） √ √ √ 

耐热 √ √ √ 

耐寒 √ √ √ 

菌落总数 √ √ √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 √ √ 

耐热大肠菌群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铅 √ — √ 

汞 √ — √ 

砷 √ — √ 

镉 √ — √ 

二噁烷 √ — √ 

石棉 √ — √ 

甲醇 √ — √ 

氢醌 √ — √ 

苯酚 √ — √ 

多次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 — —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 — — 

皮肤光毒性试验 √ — — 

美白功效 √ — — 

净含量 √ √ √ 

包装外观要求 √ √ — 

注：“√”为检测项目，“—”为不检测项目。 

7.2 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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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抽样原则 

以相同工艺条件、品种、规格、生产日期的成品组成批。产品质量检验应在同批产品中按规定抽取

试样。 

7.2.2 抽样方法 

按QB/T 1684执行。 

7.2.3 判定规则 

按QB/T 1684执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8.1 销售包装的标志 

按GB 5296.3执行，并在产品标准号后标明型号（o/w型）或（w/o型)。 

8.2 包装 

按QB/T 1685执行。  

8.3 运输 

按QB/T 1857执行。 

8.4 贮存 

按QB/T 1857执行。 

8.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在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按销售包装标注执

行，保质期不少于3年。 

9 质量与服务承诺 

9.1 质量承诺 

9.1.1 在正常运输、贮存且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若在产品保质期内出现因厂家原因造成的

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商应予以免费更换。 

9.1.2 建立出厂产品溯源体系，实行全程质量监控。 

9.2 服务 

9.2.1 根据客户需求，利用电话、呼叫中心等途径及时给予客户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用户对产品质

量有异议时，生产商应在 24小时内做出处理和响应，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9.2.2 企业应建立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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